
近几年， 海南未成年人起诉率、

涉案率 “两高”， 每 10 万青少年涉

命 案 数 ， 比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高 出

207.7%； 每年起诉涉罪未成年人数

占比， 超过同期全国平均比值。 这些
遭起诉的问题少年大部分从小沾染不

良习惯， 最终走上犯罪之路。 未成年

人成长的关键过程中， 法治教育防线

为何失守？

社区、 专门教育学校一直

被认为是矫正问题孩子的关键

阵地， 但“谁来主导” 一直是

难题。 海南省司法厅某干部

说， 社区普法存在“形式主

义” “各自为政” 等问题， 尤

其是“有想法没资金” 这条，

更是困扰相关工作的展开。 而

由于未成年人专门教育学校发

展滞后， 那些通过重塑机制矫

正的孩子， 重回学校接受正常

教育的案例几乎为零。

目前， 海南未成年人工作

主要由“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专项组” 牵头负责， 由近 20

个部门组成， 但各部门不作

为、 冷淡怠慢现象普遍， 难以

高效统筹、 协调和管理。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路志强、 团省委权益部部长陈

启荣等认为， 当下的未成年人

在 10至 15年后将成为经济社

会建设的生力军， 未成年人一

旦滋生违法犯罪行为、 涉黑涉

恶， 将使社会治理更加棘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

玫瑾建议， 从源头把脉， 着重

干预家庭教育。 如探索建设家

长学校， 强化对家长的法制宣

传教育； 建立涉罪未成年人监

护人处罚制度， 促使监护人重

视家庭管教； 统筹建设专门学

校， 给未成年人以重塑机会，

专门学校应加强技能培训， 以

便未成年人出校后有求职、 谋

生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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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

刑责年龄该不该降低？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未满 14 周

岁的未成年人， 无需承担任何刑事责

任。 在媒体披露的几起未成年人恶性

犯罪中， 涉事者也因未达到法定年龄

而免于承担刑责。

对此， 有观点认为， 随着当前社

会的发展、 未成年人发育程度的提

前， 应考虑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也有

观点认为， 可以根据犯罪情节附条件

地降低刑责年龄。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

士生导师李奋飞看来， 当前曝出的几

起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属于极端个

例， 是否降低刑责年龄还需要慎重研

究。

从数据上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2014年以来加

强刑事审判工作报告， 我国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连续9年下降。

“一旦入刑， 未成年人与外界隔

绝， 学习中断， 对其影响可能更大，

以后回归社会可能更难。 如果形成了

反社会型人格， 以后再犯的可能性也

更大。” 李奋飞说， “对刑罚不能过

度依赖， 不能一出现问题就要用刑法

来解决。”

广东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法律专

业委员会主任郑子殷也持相同观点，

“不能每次一发生这类极端案件， 就

盯住 14 周岁这条线。 那为什么不降

到 10 周岁呢？ 降到哪个年龄合适

呢？”

郑子殷认为， 导致未成年人犯罪

的原因很复杂， 必须从源头上分析成

因去解决， “如果只是一味地降低刑

责年龄， 这可能成为未成年人犯罪成

因的遮羞布。”

“出现个案后， 法律应当查漏补

缺， 找到应对个案的办法和规定， 而

不是修改针对大多数人的一般性的刑

事责任年龄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法

学院副教授苑宁宁说， “低龄未成年

人犯罪后， 保护被害人也不是要一味

地关注怎样严厉惩罚犯罪嫌疑人、 被

告人， 而应把重心转为满足被害人的

需求， 修复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

创伤。”

二问：

链条的哪一环出了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少

年儿童研究中心主任童小军， 多年来

一直关注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 她在

调研中发现， 将由于精神和生理病态

导致的违法犯罪案例除外， 涉及未成

年人犯罪基本都是外部原因， 这其中

又主要来自家庭环境和同伴影响。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报

告显示， 在 2016 年至 2017 年间， 全

国法院审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

来自流动家庭的未成年人最多， 其次

是离异、 留守、 单亲和再婚家庭。

“还有一些恶性案件中， 有的孩

子是遭受了严重的校园欺凌， 采取了

极端手段去反抗。 而在针对校园欺凌

相应的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 让孩子

自己去承担刑事后果， 是不公平的。”

童小军说。

郑子殷经办过一个令他印象深刻

的案件。 一个男孩在 14 周岁之前制

造过多起伤人杀人案件， 满了 14 周

岁之后再次杀害一名 6 岁女孩未遂，

被判 6 年。 男孩减刑出狱后不到两个

月， 再次犯下奸杀案件。

“这个孩子在 5 岁以后， 母亲就

一直在外打工， 父亲并不管他， 他小

学三年级就辍学了 。 ” 郑子殷说，

“家庭不管、 辍学时有关部门不管，

包括后来的一抓一放再一抓， 整个过

程都没有监管介入和行为矫治， 最后

酿成悲剧， 令人痛心。”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 相比降低

刑事责任年龄， 要更多从社会治理角

度， 考虑其犯罪成因， 在预防犯罪上

形成协同合力， 避免因极端个案出现

的过度反应。” 李奋飞说。

三问：

如何做到宽容不纵容？

采访中， 多位专家表示， 不满 14

周岁不负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没有任

何后果， 更不等于一放了之。

“梳理我国刑法、 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 针

对低龄未成年人触犯刑法的， 按照行

为的严重程度， 可以采取四类措施：

责令父母管教、 训诫、 送入工读学

校、 收容教养。” 苑宁宁介绍。

不过， 苑宁宁也指出， “由于缺

乏具体的操作性规定， 实践中这些措

施效果不尽如人意。”

苑宁宁认为， 针对低龄未成年人

犯罪， 父母有没有能力管教、 怎么

管、 谁来负责监督父母管教等， 法律

还存在空白。 而随着 2013 年劳动教

养制度废除， 收容教养措施没有了执

行场所， 加之收容教养如何适用、 性

质是什么， 法律规定并不明确。

“当务之急是立足我国国情、法律

体系和司法制度， 建立起一套完善的

少年司法制度。 ”苑宁宁说，“这套制度

包括罪错未成年人的分级处遇制度，

和未成年被害人的综合保护制度。 ”

记者了解到， 最高检去年 2 月发

布的 《2018-2022 年检察改革工作规

划》 中， 专门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却犯了重罪的“熊孩子” 怎么办的问

题作出回应， 提出“探索建立罪错未

成年人临界教育、 家庭教育、 分级处

遇和保护处分制度”。

成都、 上海等地的检察机关已探

索建立了强制性亲职教育制度。 失职

监护人由司法机关强制其接受一定时

间的关于监护义务履行、 教养子女技

巧等方面的教育。

“对于极端案件， 要开展对于少

年犯罪人的人格整体评估， 关注少年

身体发育成熟与认知水平不同步的矛

盾， 把家庭监护和国家监护的责任建

立起来。” 李奋飞说。

在童小军看来， 未成年人犯罪与

成年人犯罪的区别在于， 未成年人犯

罪是可预防可纠正的， 需要建立一个

包含行为矫正服务在内的少年司法体

系。

“既然养育和成长的外部环境是

大多数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

主要原因， 那么， 如果给他一个良好

的外部环境， 完全可以挽救回来， 让

其回归正常。” 童小军说。

（综合 《半月谈》 《工人日报》）

问题少年辍学犯罪，前路在何方？
法治教育为何失守引发思考

问题孩子谁来管？

最初都是好孩子， 怎么就

成了问题少年？ 怎么又变成犯

罪少年， 且态势居高不下？

“上学有什么用？ 以后找

个华侨嫁了。” 在海南部分侨

乡， 有的家长不注重学业， 一

心让女儿傍大款； 一些农村家

庭中， 不满 14 岁的孩子常跟

着“大哥” “干爸” 混迹酒

吧、 网吧， 即便数日不归家长

也不在乎； 谈及未成年的子女

犯罪， 家长大多回以“自己不

懂法、 不懂教， 只能看造化”。

在海南一些农村地区，

“重男轻女” “读书无用论”

等思想仍根深蒂固， 教育方式

不当， 包括法治教育在内的家

庭教育缺位严重， 甚至存在纵

容犯罪现象。

学校的情况同样不容乐

观。 海南某法治教育机构负责

人在多个市县调研发现， 乡镇

农村学校“课堂沉闷” 现象普

遍。 而进入法治教育专门学校

的孩子， 有约 70%曾在初中阶

段辍学。

除了基础差、 不愿学、 学

不好导致部分学生辍学以至于

犯罪外， 海南中小学校法治教

育课也存在不少短板。 海口某

中学校长有次竟对学校普法不

屑一顾：“不需要普法， 耽误学

习。”海南省教育厅某处负责人

认为，受经费、师资、绩效考核

等制约，“统一编订教材”“专门

教师持证上岗” 等规划并不现

实，“一个公职教师每月平均收

入只有 3000元，招聘收入预期

较高的法学院毕业生充当法制

课教师， 可行性不高。”

法治教育陷入困境

2019年12月， 海南审理一

起组织、 强迫和引诱未成年从

事卖淫活动案， 其中有14名涉

案女未成年人，既是违法者，又

是被害人。更早前，海口破获一

起有组织的砸车窗盗窃案，4名

未成年嫌疑人半月内作案34

起，年龄最小的只有10岁……

2016 年至 2018 年的数据

统计显示， 海南省人民检察机

关每年起诉涉罪未成年人， 分

别占当年全省起诉涉罪人员总

数的 5.3%、 4.8%、 5%， 而同

期全国的比值是 3.3%、 2.5%、

2.6%。

记者从海南多个部门和机

构了解到， 近年的未成年犯罪

类别中， 涉及故意伤害罪、 寻

衅滋事罪、 抢劫罪、 抢夺罪、

盗窃罪的占 76%。 另外， 还出

现电信诈骗、 吸毒、 运毒、 贩

毒、 性侵、 校园欺凌等新情

况， 且呈增长趋势。

海南团省委权益部某负责

人说， 未成年犯罪还出现“涉

黑涉恶” “流动作案” “共同

犯罪” 等新迹象。

2017 年， 海南宣判五指

山市特大涉黑团伙“月亮帮”

案， 其中就有 20 多名在校或

辍学学生被黑社会拉拢作案。

近年起诉刑事案件中， 海南未

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高达

92%。

未成年犯罪呈现新迹象

问题少年，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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